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莆 田 学 院 文 件

莆院人〔2018〕60 号

莆田学院关于印发岗位聘任与考核

申诉处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本校各单位、附属医院：

现将《莆田学院岗位聘任与考核申诉处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莆田学院

2018年12

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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莆田学院岗位聘任与考核申诉处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保障学校岗位聘任与考核工作正常有序开展，

维护岗位聘任与考核工作公平、公正，规范岗位聘任与考核申

诉处理程序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 岗位聘任与考核申诉机构为：莆田学院岗位聘任及

考核申诉委员会（以下简称申诉委员会）。申诉委员会设主任委

员一名，委员六名，下设办公室，挂靠校工会，由校领导及校

工会、监审处等职能部门负责人、教职工代表组成。具体名单

另行公布。

第三条 个人或单位可依据本办法就岗位聘任与考核工作

中违背学校相关程序规定及学术不端等行为提出申诉。申诉委

员会是申诉的最终审议机构。

第二章 申诉提起

第四条 申诉者应在岗位聘任与考核公示期内实名向申诉

委员会提交申诉书，并如实反映申诉事实、理由及请求。申诉

者将申诉书纸质版提交至申诉委员会办公室。

第三章 申诉受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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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申诉委员会收到申诉书次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做出

是否受理的决定。做出不予受理决定的，应当以书面或适当方

式告知申诉者，并说明事实和理由。

第七条 申诉委员会受理申诉后应召开申诉委员会会议按

相关规定和程序进行复议或审议并做出决定。申诉委员会复议

或审议的结果应进行公示，说明事实和理由，公示期为五个工

作日。

第八条 申诉委员会应建立会议记录制度。记录内容包括开

会日期、出席成员、会议议程、复议或审议事项、评议意见、

评议结果等。

第九条 学校纪委在职权范围内，对申诉委员会工作实施监

督、检查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条 本办法由申诉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另行议定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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莆田学院办公室 2018 年 12 月 11 日印发


